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的

新闻发布稿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少南

（2011年10月20日）

各位记者：

大家上午好！今天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向各位通报《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有关情况。
一、《意见》的起草背景
有效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执行难”问题，始终是人民法院的工作重点。通过建立科学的执行运行机制，实现人民法院内部的资源整合，最终实现执行工作的规范高效、公正廉洁运行。
近年来，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各级人大的监督下，不少地方人民法院对执行权的配置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良好效果，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从全国法院范围内进行规范。
按照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关于“优化人民法院职权配置”的部署，2009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对执行权的配置提出了总体要求。此后，在充分调研，吸收各地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权配置的有关事项进行了细化，形成该《意见》。
二、《意见》主要内容

《意见》主要从执行机构的内部职责划分、执行机构与立案、审判等机构的职责划分和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统一管理三个方面进行了规范：

（一）建立高效运行的人民法院执行权分权运行机制

只有实现执行权的高效运行，才能保证债权人经过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得以实现，维护司法权威，促进社会稳定。在此前提下，《意见》在执行程序和执行机构内部进行适当分权。
一是进一步明确界定了执行权的范围。首先，明确了执行权的内容。执行权是人民法院依法采取各类执行措施以及对执行异议、复议、申诉等事项进行审查的权力，包括执行实施权和执行审查权。其中，执行实施权包括财产调查、控制、处分、交付和分配以及罚款、拘留措施等事项。执行审查权则涵盖审查和处理执行异议、复议、申诉以及决定执行管辖权的移转等审查事项。其次，明确了行使执行权的主体资格。将执行实施权的主体资格明确为执行员和法官，主要是考虑执行实施工作多为事务性工作，由执行员和法官实施更为适宜。而执行审查权多涉及当事人的程序和实体权利保障，所以，规定行使执行审查权的人员应具有法官资格。第三，明确了行使执行权的方式。执行实施权采用审批制，便于及时采取执行措施。执行审查权体现为对实施权的监督，采用合议制有利于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异议权能够得到正当程序的保障。

二是进一步完善了执行的分权运行模式。将执行权分为执行实施权和执行审查权，分由不同的执法主体按照不同的程序行使，互相制约，规范运行。通过分段执行对执行实施权进行分权。将执行实施程序分为财产查控、财产处置、款物发放等不同阶段并明确时限要求，由不同的执行人员集中办理，改变“一人到底”办案方式。在分段执行中实行节点控制，防止消极执行。
三是进一步明确了执行人员的即时查控财产权。执行工作中具有高度的时效性要求，为了解决紧急情况下对执行人员采取控制措施授权不足的问题，《意见》规定了执行人员在接受执行指挥中心指令的前提下，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财产保全和其他控制性措施，但事后两个工作日内应当补办审批手续。
（二）建立法院内部的立审执协调配合机制

审判工作是执行的基础，诉前和诉中及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对于及时控制被执行人财产，追加责任主体，扩大责任财产范围具有重要作用。《意见》在坚持“审执分立”原则的基础上，强调立、审、执的互相配合，形成执行合力。
一是明确所有执行案件必须办理立案登记手续。《意见》规定，无论是执行异议、复议、监督案件，还是异议之诉案件，均应由立案机构立案后转相关执行和审判机构办理，以利于统一管理和监督。
二是对立案、审判、司法辅助和执行机构之间容易交叉的职责进行明确划分。首先，明确了执行派生诉讼的承办机构。《意见》明确，对于代位析产之诉、案外人异议之诉、申请执行人异议之诉、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等执行程序中的救济诉讼由审判机构审理。同时，考虑到执行派生诉讼，不同于传统的三种诉讼类型，其在对私权利进行实体判断的同时，还对执行行为——这一公法性质权力进行判断，是一种新类型的诉讼，《意见》规定具备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成立执行裁判机构集中审理执行派生诉讼，有助于裁判的准确和专业。
其次，明确了委托评估、拍卖程序中的异议审查职责。当事人对评估、拍卖、变卖程序提出异议的审查，性质上属于执行行为异议，属于执行审查权的范围，应由执行机构负责。
第三，明确了执行机构统一归口管辖执行事项。按照性质划分，财产保全、先予执行、强制清算属于执行程序办理的事项。《意见》规定了执行事项统一由执行机构办理的原则，同时，从方便当事人的角度，对于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申请的审查与裁定，仍由原审判机构办理，但应交由执行机构实施，其异议的审查根据异议的不同性质也分别交由立案、审判或者执行机构办理。
第四，确定了执行程序争议及执行与审判程序之间争议的协调机构。执行程序之间产生的争议，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应由上级人民法院协调处理。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文件已将财产和证据保全、先予执行等本质上属于执行程序办理的事项归口执行机构办理。对于不同法院之间因财产和证据保全、强制清算、先予执行、破产清算等程序和执行程序之间所产生的争议，《意见》规定由上级法院的执行机构协调处理。
三是减少审判与执行的冲突。《意见》规定审判机构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不得对人民法院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进行确权。已经确权的，应当撤销生效的确权判决或者调解书。

四是对立、审、执配合提出具体要求。《意见》要求，对参与诉讼的当事人就有关追加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等事项进行必要的释明和告知，提醒其及时申请财产保全，诉请追加责任主体，防止权利落空；要准确记载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充分发挥执行威慑信息系统的作用；要及时移送执行有关案件。
（三）建立全国法院执行工作的统一管理体制

200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赋予高级人民法院对辖区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实践表明，赋予高级法院对辖区执行工作统一管理的职责，对推动“执行难”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执行工作的发展，仅仅赋予高级人民法院对执行工作的统一管理职责已不能满足需要，有必要赋予中级人民法院对辖区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最高人民法院也应对全国执行工作行使统一管理权。因此，《意见》将执行工作统一管理权限授予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并将上级人民法院对执行工作的统一管理权定位于三个方面：首先，统一管理执行案件。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辖区的执行工作情况，组织集中执行和专项执行活动。其次，统一调度执行力量和装备。在专项执行或其他重大执行活动中，可以统一指挥和调度下级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司法警察和执行装备。第三，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向下级人民法院通报。

三、《意见》主要意义

《意见》对执行工作的内部运行机制、执行机构与立案、审判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上下级法院执行工作的统一管理，进行了明确具体的规范，《意见》的颁布实施，对于整合执行资源，提高执行效率，规范执行行为，解决“执行难”问题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各位记者，《意见》推行的工作机制能否得到落实，既取决于人民法院的努力，也取决于社会各界的协助、配合和监督，以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升执行工作的科学化管理水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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